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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61           证券简称：华中数控           公告编号：2022-052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中数控 股票代码 30016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程 王琼 

电话 027-87180605 027-87180605 

办公地址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电子信箱 hcnc@hzncc.com hcnc@hznc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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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626,899,691.21 664,283,651.53 -5.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8,779,284.73 -38,696,981.51 -26.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97,024,540.31 -57,354,237.75 -69.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0,558,616.49 -148,312,401.31 -75.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55 -0.2060 -19.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55 -0.2060 -19.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3% -2.75% -0.2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3,620,819,060.39 3,398,669,691.70 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81,247,878.09 1,633,341,718.54 -3.1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24,486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卓尔智造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83% 55,301,447 25,931,355   

武汉华中科

大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08% 16,059,066    

阎志 境内自然人 4.35% 8,638,258    

北京瑞和时

代咨询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6% 6,275,728    

陈吉红 境内自然人 1.56% 3,100,500 2,325,375   

朱志红 境内自然人 0.81% 1,607,695 1,205,771   

毛建明 境内自然人 0.77% 1,523,000    

潘志刚 境内自然人 0.55% 1,082,900    

熊清平 境内自然人 0.42% 836,414 627,310   

徐杰 境内自然人 0.34% 666,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股东阎志先生与卓尔智造集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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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卓尔智造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8,101,447 股，通

过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7,200,000 股，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5,301,447 股。 

股东刘培国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70,200 股，通过中银国际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93,9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664,100 股。 

股东肖美红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 591,5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91,500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其他重大事项 

1、公司原董事武明飞及李士训根据教育部有关深化校属企业体制改革工作要求，申请辞去公司董

事及相关专委会职务；原监事会主席熊美欣因个人退休原因，申请辞去监事会主席及监事职务。经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补选杨建中、陈程为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补选王璇为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任期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以上内容具体详见中国证监会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2-014、2022-025、2022-026、202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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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7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公司以总股本 198,696,906 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每 10 股派人民币现金 0.2 元（含税），

合计分配现金 3,973,938.12 元（含税）。公司已于 6月 8日完成上述分派事宜。 

（二）公司子公司重大事项 

1、投资事项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南机

环保的议案》。公司拟出资 3,100 万元，对南宁南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增资后公司持股比例

为 50.82%。2022 年 2 月 9 日南宁南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名称变更为“南宁华数

南机新能源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

告（公告编号:2022-002）。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完成对南宁华数南机新能源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现金出资。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4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投资设立西安华

中数控有限公司的议案》。根据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需要，为进一步推动高端工业母机产业的自主创新，

抢抓数控机床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机遇，加大力度推动与陕西省机床装备企业的深度合作，公司计划与陕

西秦创原创新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西安华中数控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内容

具体详见中国证监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2-006）。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西安华中数控有限公司已在陕西省西咸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注册登记，并已正常开展经营业务。 

2、购买土地事项 

 2021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暨

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温岭研究院增资 2,000 万元，用于子公司在温岭市东部

新区中区购买约 29,460 平方米国有土地，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96）。温岭研究院已于 2022 年 3 月 1 日取得上述土地的不动产权证书。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1 日召开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拟

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为进一步加强工业机器人板块业务的产能建设、扩大生产规模，提高行业竞

争力及公司总体实力，控股子公司佛山华数机器人有限公司拟在佛山市南海区购置土地用于建设佛山机

器人创新产业园。上述事项具体详见中国证监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2-

005）。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佛山华数机器人有限公司已取得上述用地的不动产权证书。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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